
一、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如需纸质报告，可致电规划实施单位或评价
单位。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如
下：http://wenchang.hainan.gov.cn/。
二、征集公众意见的范围

该规划范围内的居民、村民和社会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邮等方式反馈意见。
规划实施单位：文昌市东路镇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文昌市东路镇政府大院，联系人：
陈书龙，联系电话：0898-63610465。
环境评价单位：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通讯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白驹大道98号，联系人：
李工，联系电话：0898-66710452，电子邮箱：
82373571@qq.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10个工作日
文昌市东路镇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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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丽焕通讯员张磊陈杰文/图

本报讯 11月13日，在海口秀英大道，一
辆轿车发生自燃，车主王某用完2个灭火器
后仍不能将火扑灭。驾驶公交车路过的海口
公交集团2路公交司机林福见状，立即拿出
车载灭火器给王某使用，并跑下车帮忙灭
火。在林福的帮助下，火很快被扑灭。围观
市民纷纷对林福的行为点赞。

车载监控显示，11月13日18时32分，林
福驾驶公交车途经军供家园站时，一辆白色
轿车停在站台黄线处，引擎盖、车门、后备厢
全部打开，车头不时有烟冒出，旁边乘车市民
连连躲避。先是一名穿黄色上衣的男子手舞
足蹈，其中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型的灭火器，跑
向前面一辆进站的1路公交车，随后迅速折
返朝林福驾驶的2路公交车奔跑过来，并拦
住车。察觉到异常的林福立即打开前车门。

“师傅，师傅，车上有没有灭火器？我的车起
火，灭火器用完了！”听到黄衣男子的话后，林
福才意识到这辆白色轿车发生了自燃。“给
你！给你！”林福没有多想，随手从座椅旁拿
出一大瓶干粉灭火器交给车主。考虑到火势
随时有可能蔓延，林福不放心，立即下车帮黄
衣男子灭火。

据了解，视频中的黄衣男子叫王某。据
王某描述，当天其驾驶车辆行至该公交站路
段时，因线路短路，引擎盖内突然冒起浓烟并
起火燃烧，他立即靠边停车，并拿出车载灭火
器对着引擎起火部位开始喷扫扑救，但很快

灭火器用完，随后其第一次向途经的一辆私
家车主借来第2个小型灭火器，虽然火势得
到控制，但明火仍未扑灭，灭火器再次用完。
他接着转向一辆进站的1路公交车求助，由
于当车司机取灭火器时动作过大，造成灭火
器被卡住。慌乱的王某随即向刚进站的2路
公交车求助。

“拿到公交师傅递来的大瓶灭火器，我心
里想这下有救了！”王某拿着灭火器立即向引

擎盖内来回喷射，将明火全部扑灭，林福则在
一边帮忙。林福说：“我担心会复燃，就留下
灭火器给他，让他使用完后交给后面的2路
公交车带回来。”随后，林福回到驾驶室继续
开车运营，虽然耽误了运营时间，但车上乘客
都没有怨言，车上乘客和围观市民纷纷对林
福的行为点赞。

事后，王某联系了海口公交集团，对公交
司机林福的帮忙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路遇轿车自燃 公交司机忙下车帮灭火
海口公交集团2路公交司机获乘客和围观市民点赞

持假驾照开车上路
男子被五指山交

警拘20日罚款6500元
□通讯员王世勋记者韩建东

本报讯 11月13日，五指山公安
交警按照“路长制”勤务，在琼乐高
速公路115KM+500M处开展交通
违法整治时，检查一辆重型半挂牵
引车时，发现驾驶员赵某的驾驶证
字体异常，好像是假证。经询问，赵
某承认这本驾驶证是他花了100元
买的。

11月13日16时许，执勤人员例
行对过往一辆号牌为赣CQ×××6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检查时，驾
驶人赵某向执勤人员提供了一本准
驾车型为A1A2D的驾驶证。执勤
人员发现驾驶证字体异常，有伪造
嫌疑。执勤人员经系统查询，未查
询到赵某驾驶证信息。执勤人员反
复询问赵某提交的证件真实性时，
赵某最终承认其使用的驾驶证是花
100元买的。

交警依法对赵某处以罚款6500
元、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

□记者畅凯

本报讯 曾在海口生活过的男子王某，通
过交友软件与海口女子原某某相识。王某通
过冒充军人的方式获得原某某信任，在入住
原某某家中一个月后离开，随后以各种借口
骗取原某某财物共计89612元。近日，海口
美兰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被告人王某，男，1997年出生，高中文化，
无业，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绥化市，因涉嫌冒
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经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批准，于2020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2020
年7月15日经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被逮捕。2016年11月21日，王某因盗窃罪

被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七个月。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明：王某与居住
于海口市美兰区的女子原某某通过网上交友
平台认识并添加微信。2020年1月底至5月
22日，王某冒充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8
医院（原解放军187医院）部队军医同原某某
交往并确定恋人关系。王某身穿其过去当兵
服役期间的迷彩服及从军用品店购买来的上
尉军衔同原某某视频聊天，出示空白的部队
结婚申请表，以此加深原某某对其“现役军
人”身份的信任。王某于4月18日住进原某
某位于海口美兰区的家中，5月22日离开。
其间，王某通过编造其在武汉亲属得肺炎及

徒弟腿摔伤急需用钱、部队保障卡密码被锁
定冻结、国际医疗救援部队在国外花销缺钱
等理由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白条、医保卡
转账、消费等方式骗取原某某财物共计人民
币89612元，全部用于其个人花销。

今年6月3日22时许，王某在天津前往
哈尔滨的K727次列车上被民警抓获。

美兰区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王某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冒充解放军928医院现役军
医，获取被害人信任，骗取被害人财物共计人
民币89612.32元，全部用于自身花销，数额巨
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男子在微信群以卖水果为幌骗钱
有七八人称被骗，一女子通过110公众号投诉维权

大型客车严重超员
琼海交警暂扣车

辆，将依法严处司机
□记者廖自如
通讯员王敬雄李攀华

本报讯 11月13日，琼海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路管员查获一辆严
重超员的大型客车。

11月13日17时50分，琼海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路管员在嘉积
镇善集路巡逻时，发现一辆号牌为
琼C1Q×××的大型普通客车车窗
紧闭，且车速相对过快。路管员察
觉不对劲，于是跟随在后。其间，该
车明显开始提速，行至嘉积镇万泉
河北路半岛花园小区路口时，车辆
转弯拐进红星社区路段。路管员立
即喊话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
查。车辆停下后，路管员让驾驶人
（刘某，37岁，琼海人）打开车门配合
检查，刘某左顾右盼，拖延多时不肯
打开车门。在路管员多次警告下，
刘某才打开车门接受检查。

经核查，该车核载数量为26人，
实载 39人，属于公路客车载人超
20%以上。路管员当场对刘某进行
批评教育，并依法开具行政强制措
施凭证，暂扣该车辆及刘某的驾驶
证，并告知刘某持凭证15日内到琼
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
理。等待刘某的将是交警的严惩。

男子冒充军医骗色骗钱
■与一女子同居一个月后离开，后以各种借口骗取对方8.9万元财物
■海口美兰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记者符小霞

本报讯“早上付款后，他说下午发货，
我下午问他订单号，他就把我拉黑了。”昨
日，在海口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陈女士
说，她在微信群买水果被一男子骗了。

11月11日上午，陈女士在微信群通
过一男子购买了两箱琼中绿橙，共花了
76元钱。“我当天下午问他要订单号，结

果她把我微信拉黑了。”陈女士随后查看
该微信群的信息发现，前后有七八人说在
该微信群买水果被同一男子骗了。目前
陈女士已通过微信110公众号投诉维权。

网名为“四叶草”的网友说，其在微信
群买了3箱绿橙和1个榴莲，花了200多
元，水果没拿到，结果她也被卖水果的男子
拉黑了。记者多次拨打“四叶草”提供的电
话号码，但一直提示“正在通话中”。

事发现场事发现场（（视频截图视频截图））


